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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發展願景、計畫目標與構想 

第一節  發展願景 

本計畫區本次通盤檢討依循新竹縣發展成為「科技、文化、大學

城」之總體目標，並考量本計畫區區位條件、競爭優勢及設施內容等，

將本計畫區未來發展願景勾勒如下： 

一、開放的大學城 

本計畫區將透過引進台灣大學竹北分校、交通大學客家文化

學院的設立，發展成為一個大學與社區共進的大學城，其策略如

下： 

1.以大學造鎮，加速大學設校期程以促進週邊新社區的開

發。 

2.大學與社區同進，除了專注於校內之建設、學術研究與教

學外，亦能整合資源積極參與地方發展事務的規劃與推

動，帶動地方的繁榮。 

3.開放學校圖書館、運動場、講堂等設施，供地方民眾、學

校使用，以達資源分享。 

4.社區教育之推廣與服務，辦理各類進修研習課程，提昇地

方人力資源。 

5.為減少都市快速開發導致逕流增加後易帶來之水患，台灣

大學校地內應配合規劃生態滯洪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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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竹科學城新興商業中心 

為配合本市晉升為北部區域次區域中心之角色及功能，本地

區已透過「變更竹北（斗崙地區）都市計畫（商業區專案通盤檢

討）」案，擴增約 6 公頃商業區，以強化其區域性中心商業區使

用機能，本區域性商業中心未來發展策略如下： 

1.因應商業發展趨勢調整土地允許使用內容及相關服務設

施，以滿足新興商業活動需求。 

2.規劃行人徒步街區，以提供舒適、安全之購物環境。 

3.配合建構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模式，捷運場站週邊地

區容積率得酌予提高。 

三、區域級體育運動園區 

以19.82公頃之體育園區為主場，結合周邊台大分部校園、

頭前溪河濱公園等配合設施，未來將成為桃竹苗區域舉辦大型運

動賽事之首選場地，其發展策略如下： 

1.各項大型開發建設在開發先期即事先籌劃相互配合。 

2.開闢戶外運動公園設施，使民眾能在陽光、綠地中揮灑汗

水。 

3.設置運動休閒中心，帶動社區休閒活動及運動的發展。 

4.妥善規劃未來交通改善措施，以避免大型活動期間造成車

量擁塞，影響當地居民交通及居住品質。 

四、吸引科技人才定住之高品質社區 

以便利的交通區位(高鐵車站、高速公路交流道)、大學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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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機能、運動休閒設施吸引科技人才定居，其發展策略如下： 

1.嚴格禁止電動玩具、汽車旅館等八大行業進駐，以維護生

活環境品質。 

2.提供完善的假日運動休閒設施，以疏解科技人才工作壓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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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計畫目標 

本計畫以「永續發展」、「成長管理」、「生態城市」等理念為方向，

將計畫目標訂定如下： 

一、建立大眾運輸導向的土地發展模式。 

二、提供舒適、安全、多元特色的購物休閒街區環境。 

三、保存並活化歷史文化資產，以豐富都市人文生活。 

四、創造都市景觀視覺美感之環境品質。 

五、強化綠覆率、透水面積等關係自然環境水循環之管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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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計畫構想 

一、計畫範圍 

由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尚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地區(擬定竹

北(斗崙地區)都市計畫(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)－(台灣水泥)

細部計畫案範圍)，建議於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將其剔除於本

計畫範圍外。 

另外，本計畫區鄰近十興路附近地區細部計畫，由於主要計

畫審議時為計畫完整性，將本計畫公一、綠三一併納入範圍並辦

理區段徵收在案，已納入該細部計畫，故配合調整本計畫之計畫

範圍外。 
 

二、計畫人口 

本計畫區之計畫人口為 38,000 人，計畫年期配合主要計畫

調整為民國110年，但考量本計畫區公共設施承載量及服務水準

(目前本計畫區之文小用地尚不足 2.22 公頃)，不宜調整，且預

測至民國110年的區內人口為 38,172人，接近計畫人口，故不

予調整計畫人口。 
 

三、土地使用計畫 

為因應本計畫區內商業區擴大及體育場、台大分校、交大客

家文化學院、捷運系統等重大建設計畫對本計畫區未來空間結構

及土地使用可能產生之衝擊，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擬重新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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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發展空間架構，以作為未來土地使用計畫調整修正之指導依

據。茲將本計畫區未來整體空間發展架構說明如下(參見圖4-1)： 

(一)三大發展中心 

1.文教體育園區 

緊臨高速公路竹北交流道，包括體育場及台大竹北校

區，整個區塊面積合計近 60公頃，兩者使用應加以協調

整合，發揮文教及體育活動之互補功能。 

2.中心商業區 

位於文教體育園區東面光明六路兩側，供設置大型商

業設施或作整體街廓之開發，以發展成為新竹科學城新興

商業中心。 

3.客家文化學園 

包括交大客家文化學院、民俗公園及三級古蹟林家問

禮堂，可發展為結合古蹟資產、民俗活動空間、客家文化

研究三者於一體之客家文化學園。 
 

四、 公共設施計畫 

(一)鄰里單元劃設 

鄰里單元是都市計畫的基礎空間單元，亦為鄰里商業、

中小學、市場、活動中心等在空間配置上的依據，由於本地

區原細部計畫中並未有鄰里單元之劃設，故於本次細部計畫

通盤檢討中考量鄰里單元劃設原則及既有都市計畫內容，將

鄰里單元劃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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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1  變更竹北(斗崙地區)(體育公園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空間發展架構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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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一鄰里 

包括聯發紡織北面縣118(中山路)兩側既成住宅社區

及高速公路以西之新開發社區兩部分，鄰里內主要之設施

包括一處鄰里商業中心及公一等。 

2.第二鄰里 

為光明六路南側住宅社區，鄰里內主要設施包括一處

文大用地(交大客家文化學院)、一處鄰里商業中心、體育

園區及體育場、文中一處、公兒21等。 

3.第三鄰里 

為光明六路北側住宅社區，鄰里內主要設施包括台大

竹北分校、體育場、區域性商業中心及文中、文小各一處。 

 
表4-1  變更竹北(斗崙地區)(體育公園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鄰里單元劃分及主要設施配置內容 

鄰里編號 範圍 主要設施配置 

第一鄰里 

聯發紡織北面縣118(中山

路)兩側既成住宅社區及高

速公路以西之新開發社區 

一處鄰里商業中心及公一等 

第二鄰里 

光明六路南側住宅社區 一處文大用地(交大客家文化學

院)、一處鄰里商業中心、體育園區

及體育場、文中一處、公兒21等 

第三鄰里 
光明六路北側住宅社區 台大竹北分校、體育場、區域性商業

中心及文中、文小各一處 

 

(二)公共設施容受力分析 

依據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」之檢討標準檢

討分析結果(如下表)，除文小用地不足，但經主要計畫分析

用地已符合部頒標準，且依鄰里單元規劃，已於鄰近計畫區

劃設國小用地應足敷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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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-2  變更竹北(斗崙地區)(體育公園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前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表 

計畫人口：38,000人 

面積單位：公頃 

部頒檢討標準 
公共設施 編號 計畫面積

標準 
需要面積

不足或超

過面積 
備註 開闢情形 

文小7 2.30 ○ 

文小9 3.08 ○ 文小 

小計 5.38 

1.五萬人口以下者，以每千人0.20公頃

為準。最小面積2.0公頃。 

2.服務半徑≦600公尺。 
7.60 -2.22 

主要計畫文小用

地已符合部頒劃

設標準。 - 

文中4 3.55 ○ 

文中5 3.75 × 文中 

小計 7.30 

1.五萬人口以下者，以每千人0.16公頃

為準。最小面積2.5公頃。 

2.服務半徑≦1500公尺。 
6.08 +1.22 

主要計畫文中用

地已符合部頒劃

設標準。 - 

體育場1 3.74 × 

體育場2 16.08 ○ 

體育場 

（運動公

園） 小計 19.82 

1.三萬至十萬人口以下者，以每千人

0.08公頃為準。最小面積3公頃。 

2.體育場面積二分之一，可併入公園面

積。 

3.04 +16.78 

 

- 

公4 1.53 × 

公10 0.63 × 公園 

小計 2.16 - 

公兒1 0.20 × 

公兒2 0.20 × 

公兒4 0.20 × 

公兒20 0.64 × 

公兒21 3.52 × 

鄰里公

園兼兒

童遊樂

場 

小計 4.76 - 

公

園 

體育場 19.82/2=9.91 

1.五萬人口以下者，以每千人0.15公頃

為準。最小面積0.5公頃。 

2. 體育場面積二分之一，可併入公園面

積。 

5.70 +11.13 

體育場面積之

1/2可計入公園

面積。 

- 

兒7 0.23 ○ 

兒8 0.18 ○ 

兒9 0.38 ○ 

兒10 0.26 ○ 

兒11 0.15 ○ 

兒12 0.14 ○ 

兒13 0.23 ○ 

兒14 0.28 ○ 

兒28 0.18 ○ 

兒29 0.17 ○ 

兒30 0.07 ○ 

兒31 0.11 ○ 

兒32 0.22 ○ 

兒童遊樂場 

小計 2.60 

1.以每千人0.08公頃為準。 

2. 每處最小面積0.1公頃。 

3.04 -0.44 

已以公兒用地補

足。 

- 

綠4 0.21 × 

綠5 0.18 × 

綠6 0.05 ○ 

綠7 0.04 ○ 

綠8 0.11 ○ 

綠9 0.12 ○ 

綠10 0.17 ○ 

綠11 0.16 ○ 

綠12 0.05 ○ 

綠13 0.05 ○ 

綠14 0.07 ○ 

綠15 0.06 ○ 

綠16 0.20 ○ 

綠17 0.20 ○ 

綠19 0.06 ○ 

綠39 0.18 × 

綠地、綠帶 

小計 1.91 

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實際需要檢討

之。 

--- --- 

 

- 

停7 1.26 ○ 

停8 2.02 ○ 

停9 0.21 ○ 

停10 0.16 ○ 

停16 0.55 ○ 

停18 0.13 ○ 

停車場 

小計 4.32 

1. 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 20%

之停車需求以每五人一輛車計算，其中

有20%車輛須停放於停車場。 

2.超過一萬至十萬人口者，以不低於商

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為準。 

3.平面停車場每輛車需25㎡。 

3.80 
(1,520輛)

1.97 
(788輛) 

+0.52 
(+208輛) 

 

- 

註：”—”不足；”+”超過。”○”表已開闢(含開闢中)；”×”表未開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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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綠覆率檢討 

為保障都市綠覆面積，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：公園、

體育場所、綠地、廣場及兒童遊樂場，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

自然環境，作有系統之布置，除具有特殊情形外，其佔用土

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％。本細部計畫區所佔

比率為10.08％，合於規定。 

 
表4-3  變更竹北(斗崙地區)(體育公園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前綠覆面積檢討表 

項目 計畫面積(公頃) 需要面積(公頃) 不足或超過

1.公園 2.16 

2.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4.76 

3.體育場所 19.82 

4.綠地、綠帶 1.92 

5.廣場兼停車場 0.25 

6.兒童遊樂場 2.71 

31.62 
28.83 

(288.32×10％) 

超過2.79 

(10.97％) 

 
 

五、交通系統 

原細部計畫之交通系統計畫係著重於高速公路交流道、60

公尺園道等聯外交通並配合竹北市整體路網建構出棋盤式道路

系統。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則配合綠色運輸之理念，將重點置

於建構步道、自行車路網及中心商業區行人徒步街區之設置，並

針對實際發展現況需要，對幾處社區出入道路系統作局部修正，

交通系統發展構想參見圖4-2所示。 

計畫區內部分既成道路與都市計畫道路區位相近且部分既

成道路位於一般使用分區內，為加強落實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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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第27條：「計畫道路以外之既成道路應衡酌計畫道路之規劃

情形及實際需求，檢討其存廢。」規定，目前縣政府正辦理現有

巷道清查及資料建置作業，俟下次通盤檢討納入檢討其存廢問

題。 

目前清查出在六家國中附近有2處現有巷道，安養中心附近

有一處現有巷道，聯發纖維附近有3處現有巷道，臨中山路二側

則約有5處現有巷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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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-2  變更竹北(斗崙地區)(體育公園附近區)細部計畫交通發展構想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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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事業及財務計畫 

本計畫範圍內之開發，大部分已依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

案計畫書中之規定，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完成 (縣治二期區段徵

收區，面積約206.60公頃(實際範圍面積以地政單位勘選計算為

準)，並於民國91年2月完成配地) ，並次第興闢完成相關公共

設施。其他位於縣治二期區段徵收區範圍外，尚未取得及開闢之

公共設施用地(位於聯發紡織北側及嘉興路兩側之既成社區)，未

來擬透過下列方式開發： 

(一)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案附帶條件採市地重劃方式

辦理者，依附帶條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。 

(二)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。 

(三)依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之規定，配合都市計

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獎勵民間投資開發。 

(四)由政府配合本計畫區實際發展之需要，按輕重緩急優先編列

預算徵收及開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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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

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針對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檢討修正

重點如下： 

(一)配合相關法規之新頒、修訂，作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

點之檢討修正。 

(二)配合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後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回歸各細部計畫中訂定，作為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

之檢討修正標準。 

 (三)配合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新增之土地使用分區、公共

設施用地(寺廟專用區、自來水事業用地、電信專用區、體

育園區等)，增列其相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 (四)配合新訂之發展構想，將台大用地應留設生態滯洪池及退

縮留設20公尺帶狀開放空間，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要點。 


